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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全市自然灾害

避灾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安监）局：


现将《莆田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请各县（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安监）局于每季度首月3日前将阶段性工作情况上报市局。


莆田市应急管理局  
2020年4月7日 
莆田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
为深刻汲取泉州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血的教训，确保全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有序运行，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全省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应急明电〔2020〕5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印发〈莆田市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莆汛电〔2020〕6号）要求，市应急管理局决定，自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在全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开展全面、彻底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具体部署，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以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精神，严守安全底线，层层压实责任，着力防范和化解自然灾害避灾点危及人身财产安全风险隐患，坚决杜绝安全责任事故，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二、排查范围
全市所有自然灾害避灾点。

三、排查方式

自然灾害避灾点的责任单位会同权属单位自查和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抽查相结合方式开展。

四、排查内容

1.选址是否避开可能遭受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涝等自然灾害威胁的低洼易灾区域或危险地段；

2.房屋结构安全是否符合要求；

3.通风排水是否符合人员居住要求；

4.消防、应急通道是否畅通、科学；

5.其他安全隐患。

五、实施步骤

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自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改、全面检查、集中整治、整改验收、巩固提升六个阶段分步实施。

（一）动员部署、自查自改（4月15日前）。市、县（区、管委会）应急管理部门制定排查整治方案，下发书面通知，全面动员部署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全市所有自然灾害避灾点的责任单位（如：××乡镇××村委会）会同权属单位（如：××学校/体育中心）组织人员对现有避灾点开展自查，形成问题清单。并边查边改，如实填写《福建省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检查表》于4月15日前上报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全面检查（4月30日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对所辖自然灾害避灾点进行全覆盖检查，对照安全隐患问题逐一提出整改措施，建立整改清单，压实安全责任。对于选址未避开可能遭受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涝等自然灾害威胁的低洼易灾区域或危险地段，房屋质量等级为D的避灾点，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另行选址。
（四）集中整治（5月15日前）。自然灾害避灾点的责任单位和权属单位切实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问题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逐一整治，逐一销号，并建立专项整治工作台帐。县级避灾点的排查整治工作由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负责。

（五）整改验收（5月31日前）。排查整治结束后，各地要及时组织人员对避灾点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验收。村级避灾点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验收，乡级避灾点由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负责验收，县级避灾点由设区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负责验收。各县（区、管委会）应于5月15日前将排查整治验收工作情况上报市应急局，省应急厅将于5月下旬会同市应急管理局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全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各类安全隐患排查及其整改工作开展复核，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六）巩固提升（12月31日前）。另行选址的避灾点，应于2020年12月31日前重新建成。全市所有避灾点要以此次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的实施意见》（闽政〔2010〕29号）提出的“选点科学、设施齐全、标志明显、制度完善”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大避灾点建设的资金、物资投入，完善各项日常管理制度，切实提升避灾点运行、维护、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六、整治方法

本次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坚持边动员、边排查、边整治、边问责，把宣传发动、自查自改、执法问责、隐患整改贯穿大排查大整治全过程。

（一）立即拉网检查。即日起各县（区、管委会）应急管理部门要会同自然资源、住建、消防等相关部门，联合对避灾点开展拉网排查。对避灾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要进行造册登记，分门别类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单、验收清单、监督清单、执法清单，做到“一县一册、一点一档”。
（二）全面落实整改。 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要有针对性地研究提出对策措施，倒排时间表，逐一落实整改。要坚持把保证人身安全放在大排查大整治的首要位置，发现危及人身安全隐患要立查立改，对查出的隐患都要当作事故予以重视；推动工作中要区分轻重缓急，急的要集中力量立行立整，所有隐患要抓紧分工，分批分期整改落实。风险隐患未排除的避灾点，一律不得启用。对检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零容忍”，坚决治理有重大安全隐患避灾点，问责曝光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县（区、管委会）要及时总结避灾点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做法，及时纠正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固化好的经验做法，建立常态化的安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局成立由分管局领导任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县（区、管委会）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相应工作机构，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具体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要求和职责分工，切实做好组织实施、检视指导、协调督办等工作，确保专项工作有序开展。

（二）强化协作配合。各县（区、管委会）应急管理部门要主动协调当地自然资源、住建、消防等部门,建立会商联动机制，共同分析研判辖区自然灾害避灾点存在的安全隐患突出问题，研究提出整改措施。

（三）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区、管委会）应急管理部门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落实属地管理职责，确保排查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成效。自然灾害避灾点的责任单位和权属单位要认真履好职、尽好责，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边落实，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坚决做到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对排查出的重大隐患要予以挂牌督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时限、资金、督办到位。
附件：福建省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检查表

附件

福建省自然灾害避灾点安全检查表

责任单位（盖章）：                            权属单位（盖章）：     
	基

本

情

况
	避灾点名称
	                                      
	地址
	

	
	场所面积
	m2
	可安置

人数
	人

	
	选址是否

安全合理
	□是 □否  避开可能遭受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涝等

           自然灾害威胁的低洼易灾区域或危险地段

	
	标识牌
	(有 (无
	行进疏散

指示牌
	□有 □无

	
	功能分区

标识牌
	□有 □无  物资储备室

□有 □无  男、女休息室

□有 □无  办公室

□有 □无  厨房

□有 □无  食堂

□有 □无  卫生间
	运行管理

制度上墙
	□有 □无《避灾点管理人员职责》

□有 □无《避灾点人员守则》

□有 □无《避灾点工作制度

/应急预案》



	
	房屋质量等级   □A□B□C□D
	有无消防安全隐患   □有 □无

	
	配套设施

情况
	供排水设施
	□有 □无

	
	
	照明设施
	□有 □无

	
	
	床铺及床上用品
	□有 □无

	
	
	货架
	□有 □无

	
	
	空调/电风扇
	□有 □无

	
	
	灭火器
	□有 □无

	
	
	垃圾桶
	□有 □无

	主要问题

清单
	责任单位负责人（签字）：                       直接责任人（签字）：      

权属单位负责人（签字）：                        直接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整改意见

清单
	责任单位负责人（签字）：                       直接责任人（签字）：      

权属单位负责人（签字）：                        直接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验收单位（盖章）：                              验收人： 

                                                  年  月  日        




